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四川省出租

汽车运价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市（州）交通运输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场监督管理局：

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出租汽车运价改革，交通运输厅、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修订《四川省出租汽车运

价管理规定》，现予以重新印发。请各地交通运输、发展改革、

市场监管部门在同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健全政府定价制度，

全面规范出租汽车运价管理，维护乘客、驾驶员及出租汽车经营

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 12月 16日



四川省出租汽车运价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出租汽车运价管理，维护乘客、驾驶员及出

租汽车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令第 7号）及《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

道路运输价格改革的意见》（交运规〔2019〕17号），结合四

川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四川省出租汽车运价管理以及出租汽车经营者的运

价行为，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指的出租汽车运价包括巡游出租汽车（以

下简称巡游车）运价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以下简称网约车）运

价。

第四条 出租汽车运价包括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市场调

节价三种形式。

第五条 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出租汽车运价的定价管理工作，

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出租汽车运价的定价监督工作，市场监管部门

负责出租汽车运价的监督检查工作。



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人民政府负责依法制定或调整实行政

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出租汽车运价,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承

担制定或调整的具体工作。

出租汽车经营者依法制定或调整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出租汽

车运价。

第二章 运价形式

第六条 巡游车运价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也可实行

两者相结合的形式。鼓励实行政府指导价。

网约车运价实行市场调节价，城市人民政府认为有必要的，

由城市人民政府报请省发展改革委依法纳入《四川省定价目录》

后，可实行政府指导价。

第七条 政府指导价分为基准价及上下浮动幅度、上限价格

及下浮幅度、下限价格及上浮幅度三种形式，具体由出租汽车行

政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确定。

第三章 运价制定

第八条 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

部门应综合考虑出租汽车运营成本、居民和驾驶员收入水平、交

通状况、服务质量等因素，科学制定和调整出租汽车运价水平和

结构。

（一）实行政府定价的，由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制定

具体运价标准，书面征求同级价格主管部门意见后，报同级城市

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实施，同时抄送同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二）实行政府指导价的，由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制

定基准运价（上下限价格）及其浮动幅度，书面征求同级价格主

管部门意见后，报同级城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同时抄送同级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出租汽车经营者在幅度内确定具体的运价标

准，向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报

备并向社会公告 7日后实施。运价标准确定后，应保持相对稳定，

避免频繁调整影响市场秩序和行业稳定。

鼓励出租汽车行业协会组织出租汽车经营者有序实施政府

指导价，维护良好市场秩序。

第九条 各地制定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应当依法履行价

格调查、成本监审或者成本调查、听取社会意见、合法性审查、

集体审议、作出制定价格的决定等程序。依法应当开展成本监审、

专家论证、价格听证、风险评估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已经依法制定定价机制的，各地应当按照定价机制确定具体

运价水平。

第十条 对实行政府定价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原则上

每 3年至少评估一次；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

部门原则上每 5年至少评估一次。经评估需要调整的，应及时按

照规定予以调整。如营运成本、居民和驾驶员收入水平、交通状

况、市场状况等发生重大变化的，应及时评估调整。



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加快建立运价

动态调整机制，实现运价调整工作机制化、动态化，增强价格时

效性、灵活性。

第十一条 实行市场调节价的，由网约车经营者依法自主制

定运价。

网约车市场调节价应当符合价值规律。

网约车经营者制定或调整价格，应当参照政府定价决策程序

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并充分听取属地交通运输行业党委、工会、

从业驾驶员代表、社会公众等各方意见，由符合条件的第三方开

展风险评估，确定具体运价后，向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价格

主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报备，并提前一个月向社会公布，

公布期间若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研判存在行业稳定风险的，网

约车经营者应再次进行风险评估。

网约车市场调节价应保持相对稳定，避免频繁调整影响市场

秩序和行业稳定。

第四章 运价公开

第十二条 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应通过官方网站及时向社

会公布出租汽车运价调整情况。

第十三条 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实行明码标价。

巡游车经营者应在车辆显著位置公布运价规则。



网约车经营者应主动公开定价机制和动态加价机制，通过公

司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等方式公布运价结构、计

价加价规则。

第十四条 网约车经营者面向约车人收取的订单价格应与移

动互联网应用程序驾驶员端显示的订单价格一致。

第五章 运价行为管理

第十五条 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出租汽车经营者

应按照政府确定的出租汽车运价水平或幅度执行，不得在政府规

定的范围以外，实行出租汽车运价浮动。

第十六条 实行市场调节价的，网约车经营者不得有为排挤

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运营扰乱正常市场秩

序，损害国家利益或者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等不正当价格行为，

不得有价格违法行为。

网约车经营者应以整车一趟次服务的运价一次性向一名约

车人报价、收费，不得主动以座位数、乘客数均摊等任何形式将

其予以拆分报价、收费。

第十七条 巡游车经营者不得议价，包车服务和当地出租汽

车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其他规定除外。

第十八条 出租汽车经营者运价行为违反本规定的，由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查处。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九条 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出租汽车运价时，可

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发挥第三方机构的积极作用。成本监

审工作所需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听证经费申请纳入同级财政

预算。

第二十条 本规定由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市场监

管局按各自职责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各地

可根据本规定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